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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江学院文件
校教字〔2019〕21号


关于印发《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管理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现将《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暂行规定
三江学院

2019年5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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